
楚雄州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关于开展健康体检

服务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卫生监督所、州属医疗机构（含民营医院）：
   为认真贯彻落实卫生部《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楚雄州卫生局于4月22日印发了《云南省卫生厅转发卫生部〈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云卫发〔2010〕283号）文件并提出了相关要求。为进一步做好健康体检服务登记工作，现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州级医疗机构及州卫生局发证的医疗机构已开展健康体检服务的应按照云卫发〔2010〕283号文件相关规定及要求于2010年5月22日前到楚雄州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提交健康体检服务登记相关申报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二、拟开展健康体检服务的医疗机构必须向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健康体检服务登记，未经登记的医疗机构严禁开展健康体检服务。
    三、申报材料

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1份；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及副本原件；

    3、开展健康体检服务的书面申请1份；

4、健康体检场所的平面布局图、相关诊疗设备清单、医务人员名单（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称、岗位、证书编号）各1份；

5、健康体检服务相关的规章制度1份；
    6、《健康体检项目目录》1份；
7、提交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医学影像科各2名医师的《医师执业证》及职称证复印件1份和医学检验科2名检验医师资格证、职称证复印件1份，
8、以上材料均应加盖单位公章。

四、州卫生监督所负责州级医疗机构及楚雄市辖区内州卫生局登记注册医疗机构的健康体检服务登记现场审核工作，州卫生监督所委托各县卫生监督所负责本辖区内州卫生局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的健康体检服务登记现场审核工作，并出具现场审核表（加盖单位公章）。

五、请各县（市）卫生监督所负责通知本辖区内相关的医疗机构。

六、申报材料相关表格在楚雄州卫生监督信息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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